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 
99 年 10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6 日 99 學年度第 2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9 年 12 月 22 日 9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 年 3 月 26 日理學院 102 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8日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0 月 28 日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會議通過 

110 年 5 月 26 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會議通過 

110 年 12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同意備查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師資生具足數學學科專業

知能需要，依據教育部 99年 5月 17 日台中(二)字第 0990080413 號

函示，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普通數學檢定考試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依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規

定，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列為必修課程，其相關配套措施及擋修機

制如下： 

(一) 普通數學為先(必)修科目。 

(二) 大學學科能力測驗數學成績達前標(PR 值為 75)者，可免修習普

通數學；須於修課前，至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繳交學測成績

單，以茲證明。 

(三) 通過本校普通數學檢定考試者，可免修習普通數學。 

三、本校在籍學生均可參加，惟以具備各師資類科教師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者優先。 

四、申請時間及程序：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公告申請時間及程序

等事宜。 

五、報名費:每人收取報名費 100 元，惟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原住民

學生免收報名費。 

六、舉辦時間：每學年第 1學期辦理檢定考試。 

七、「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採紙筆測驗，滿分 100 分，題型為選擇題，內

容範圍以高中數學為主，考試時間為 80分鐘。 

八、「普通數學」檢定考試成績 60分以上(含)為通過，通過者可免修

「普通數學」。 

九、推動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報名費支應。 



十、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相關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備查後

實施。 


